
贯彻落实《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沈政发〔2021〕11号）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

沈阳市科技工作专项

实 施 细 则 政 策 解 读

科技计划管理费 科技统计 科技宣传

国际科技交流
青年农民

上大学培训班社会科学研究

科技活动周

科技计划管理费项目

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和管理科技计划及其项目所涉及的科技规划、技术预测、科技评估、绩效评
价、指南凝练、项目征集、专家评审、调研服务、购买服务、项目审计、委托管理、委托验收、
平台升级、系统保障及其他相关工作。

主要用于市科技局牵头组织开展的科技创新发展统计指标体系构建、科技统计调查
分析、科技创新指标跟踪监测以及科技统计宣传培训等工作。

主要用于市科技局为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工作在全市工作中的显示度，积极营造良
好科技创新氛围，通过各类媒体开展的科技信息、科技政策等宣传推广工作。

科技统计项目

科技宣传项目

国际科技交流项目

主要用于市科技局落实国家和省市科技对外开放工作有关要求，组织科技招商、技术合作、
成果对接、项目洽谈、智力引进、学术会议等团组赴国外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等工作。

主要用于市科技局按照国家、省统一安排，组织开展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各项科技普
及、科学讲座、科技对接、科技展示等活动及其他相关工作。

科技活动周项目

按照《沈阳市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管理办法》（沈科发〔2018〕67号）之规定进
行组织实施。

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

主要用于由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由驻沈高校、党校、科研院所及各直属社科类
社会组织、各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为主要承担主体，开展的社会科学类课题研究项目。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申报及资金下达

上述各工作专项项目承担单

位按照市科技局通知要求，

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

台申报年度工作专项项目，

并按要求上传项目经费预算

等相关附件材料。

科技计划管理费，每年按照

不超过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年度预算总额的1%确定数

额。

科技统计项目、科技宣传、国
际科技交流、科技活动周等专
项经费预算根据工作实际需求
和以往年度计划安排资金数额
进行编制。原则上每年按照不
超过上一年度资金额度进行安
排。确需变更的，由项目承担
单位按照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报市
政府审批程序。

工作专项项目按照市科技计

划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立项

审批程序。

工作专项经费

• 按年度从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列支，按照市科技创
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支出科目编制年度经费
预算，经费支出要在核定的预算范围内严格按照预
算支出标准执行。

工作专项项目

• 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按程序进

行预算变更。

科技计划管理费

• 根据科技计划管理工作需要，可协议委托第三方机

构具体组织实施科技评估、绩效评价、专家评审、

项目审计、结题验收等工作。

委托或招标

• 市科技局承担的工作专项项目，根据工作需要，可通过协议
委托或招标等方式委托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具体
组织实施科技统计调查分析、科技创新指标跟踪监测、科技
统计宣传培训等工作，由委托单位负责项目经费的管理使用。
其他工作专项项目承担单位具体负责经费的管理使用及项目
的组织实施。

年度报告

• 工作专项项目实行年度报告制度，不签合同、
不验收。工作专项项目的相关承担主体应按要
求认真编制年度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全面、客
观、真实地反映项目实施及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监督

• 工作专项项目及经费的管理使用接受纪检、审计、

财政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项目管理及资金使用

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需要安排的工作专项，参照本细则执行。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1年，
原《沈阳市科技计划工作专项实施细则》（沈科发〔2019〕1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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